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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判决书中，思明法院特别向刘女士发出法律提示，提醒她必须遵守承诺，在行使

案涉冷冻胚胎的处置权时，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利用胚胎从事买卖、代孕等违背

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的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攀岩过程中跌落受伤
引发纠纷

2022年底的一天，王女士到某体育公

司经营的攀岩馆内进行攀岩（攀岩墙高度

未超过5米，无安全绳）。在开始后一个小

时左右，王女士跌落受伤。事发后一分钟

内，体育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去询问，但未拨

打120。事后，王女士被送至医院就诊、治

疗，入院诊断为左外踝骨折。

王女士认为，体育公司未履行安全保

障义务，如未进行攀岩知识、活动区域介

绍，无工作人员在旁指导，保护垫及指导人

员设置不规范，未及时拨打120等，仅让自

己签署格式化告知书，公司构成违约，应赔

偿医疗费等损失。

体育公司辩称，攀石运动项目无需配

备专业人员在旁指导及保护绳；公司持有

项目经营许可证，相关设置符合规定，已设

置警示标识并告知注意事项，王女士在相

应须知上签字确认，公司在其受伤后询问

过是否需要送医治疗，其予以拒绝；王女士

受伤前一日已在公司购买过教练指导课

程，受伤当日门票不含指导课程，且事发时

距离其开始运动已过一小时，其自身应合

理安排休息。

法院查明，事发当日，王女士在体育

公司提供的攀岩须知及声明上签字，该

份攀岩须知及声明上另有多位顾客的签

名。场馆内悬挂被告的营业执照、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及相应警示标

识。

依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

《攀岩场所服务规范》，其上记载攀石岩壁

指无保护点，攀岩者可不佩戴动力绳、安全

带等保护装备进行攀爬的不超过5米高的

圆石或岩壁；攀石岩壁保护垫厚度不小于

0.4米；按照面积配备相应数量的社会体育

指导员。

法院厘清各方责任
判消费者担主责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在平台购

买门票到被告经营的攀岩馆内运动，双

方建立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应依法履行

为原告提供事前安全保障义务及事后救

助义务。被告提供保护绳、保护垫，同时

配备安全指导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旁

指导，相关情况均符合相关安全管理和

服务规范。关于警示标识设置，被告虽

粘贴了警示标识，但在无工作人员在旁

指导的情况下，攀岩须知等材料能让参

加者明确攀岩的相关注意事项从而在运

动过程中予以注意，其应粘贴在醒目位

置以便让参加者能随时观看，或采取安

排工作人员讲解的方式予以告知，而被

告提供的攀岩须知及声明仅为一份在入

场前让原告签字确认的材料。关于事后

救助，被告虽在事发后上前询问，但未采

取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等有效措施，被

告辩称是原告拒绝，但被告并未提供证

据予以证明。对此，法院认为被告在告

知及救助方面存在一定过错。

同时，抱石攀岩运动是一项风险较高

的运动，原告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在运动过程中对攀爬情况、自身状况等

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且应该依据自身情

况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据此，原告对事故

负有主要过错。

综上，徐汇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

失7000元。

法官说法：
无绳索状态下攀登也称“抱石”，这是

一项具有较强技巧性和冒险性的运动。对

于经营者而言，应该为消费者营造安全的

消费环境，最大限度避免消费者受到伤害，

在事前的设施配备、安全提示以及事后的

救助等方面都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经

营者应按照主管部门相关规范要求，对攀

石岩壁有效垂直高度、攀石岩壁保护垫厚

度，安全巡视员、社会体育指导员配备和安

全警示标识悬挂等进行规范。对于消费者

而言，应在攀岩过程中尽到小心谨慎义

务。在攀爬过程中随时注意关注自身的身

体状况，合理安排攀爬难度路线及休息时

间，量力而行、适度运动，最大程度防止意

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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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在攀岩馆意外摔伤，责任谁来担？
攀岩有风险，法院厘清各方责任作出判决

《上海法治报》季张颖 张硕洋 郑晓宜

攀岩作为一项新兴运动，受到不

少运动爱好者的青睐。然而，攀岩摔

落受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由此导致

纠纷和诉讼也并不罕见。王女士就

遭遇了这样的事件，她在攀岩馆攀岩

期间摔落致伤后，将场馆起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损失。近日，上海徐汇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服

务合同纠纷案。

《海峡导报》陈捷 张芯雅 思法

一名离异女性，离异

多年后想要医院返还其婚

姻期间冻存在该院的3枚

囊胚，打算在其他医院通

过移植胚胎手术怀孕生

子。她的愿望能否实现？

她对这3枚冷冻胚胎是否

有处置权？

近日，福建厦门思明

区人民法院发布了厦门首

例离异妇女起诉医院要求

返还冷冻胚胎的案件。

离异女性想取回冷冻胚胎遭医院拒绝后起诉

刘女士与前夫小王（化名）结婚后一直

没有孩子。自2009年开始，刘女士多次求

诊于厦门某医院，经取卵手术后形成10枚

可用囊胚，但移植3次均未成功。剩余3

枚囊胚冻存在医院。

之后，刘女士与小王离婚，此后未再

婚。小王再婚后又离婚，目前二人均为单

身。

2024年年初，年过四十的刘女士去医

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她排卵功能下

降，存在早衰症状，目前已无法通过促排卵

方式取得质量合格的卵子，但其子宫功能

正常，具备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自主生育的

能力。

刘女士十分希望生育自己的孩子，想

继续通过移植胚胎手术怀孕生子。但由于

之前在医院多次移植胚胎均未成功，所以

刘女士想将胚胎取回，另找其他医院移植，

但遭到医院拒绝。

医院诉讼代理人表示，院方遵循国家

卫健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及中华医学会生

殖分会专家共识建议保管胚胎，能够使冷

冻胚胎在公权力监管下合法合规使用，避

免出现违反法律和伦理道德的使用行为。

2024年1月，遭到拒绝的刘女士将医

院作为被告、小王作为第三人起诉至思明

法院滨海法庭，要求返还冻存的3枚囊胚。

庭审中，作为胚胎另一权利人的小王

向法院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其授权刘女

士全权处置胚胎，且二人均向法院承诺，不

会将3枚冷冻胚胎用于非法用途，并表示

将来愿意共同抚养经胚胎移植可能生育的

子女。

问题1：医院该不该返还3枚胚胎？

冷冻胚胎的性质为何？权利人为

谁？思明法院经审理认为，冷冻胚胎并

非民法上的一般物，而是具有生命属性

的伦理物，应受到法律的特别尊重和特

殊保护。而冷冻胚胎的保管、使用是胚

胎权利人生育权行使的具体化，应服务

于最终的生育目的。作为案涉冷冻胚胎

的权利人，刘女士有权选择冷冻胚胎保

存的医疗机构并接受治疗。“案涉3枚冷

冻胚胎来源于刘女士和小王二人，在生

命伦理上与二人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刘

女士和小王对3枚冷冻胚胎应当享有监

管权和处置权。”本案承办法官、思明区

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时任滨海法庭副庭

长）刘建发表示。

庭审中，面对已查明的上述事实，医院

也表态，可在刘女士提供可接收胚胎的正

规医院的证明后，将胚胎予以返还。思明

法院据此认定，医疗服务合同双方已达成

一致意见，刘女士有权要求医院将保管的

3枚冷冻胚胎返还。

问题2：冷冻胚胎应该如何返还？

解决了冷冻胚胎是否返还的问题，另

一个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胚胎应如何返

还。

目前，各地法院对冷冻胚胎的处理存

在三种方式：直接返还、不予返还和附条件

返还。

对此，思明法院认为，冷冻胚胎权利人

基于与原医疗机构签订的辅助生殖医疗服

务合同，在享有辅助生殖医疗的一系列服

务的同时，也承担着合法行使胚胎权利、不

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定义务，对冷冻胚胎返

还给个人直接占有应当严格限制。

本案中，由于刘女士处于离异状态，其

是否符合实施冷冻胚胎移植的条件，需要

经后续接受其冷冻胚胎的相关医疗机构依

法依规进行审查。因此，思明法院认为，冷

冻胚胎不宜交由刘女士个人直接占有，而

是应该由她提供符合接收和保存胚胎条件

的正规医疗机构，并由医疗机构代为接收。

最终，思明法院依法作出附条件返还

的判决。

记者了解到，目前，刘女士正积极联系

其工作地所在城市的医院，希望尽快把这

3枚冷冻胚胎转运过去。

法官提醒
胚胎买卖、代孕均为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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